
办理异地就医
相关细则

>>>规范异地就医
备案有效期限

全面实行承诺制自助备案：异
地长期居住人员办理登记备案，备
案时不设终止日期，长期有效;未
在备案地发生医疗费用的，可随时
变更或取消备案;在备案地发生医
疗费用的，变更备案或取消备案的
时限统一规定为 6个月。临时外出
就医人员备案不再设置有效期，备
案后可在就医地就医并享受异地
就医直接结算服务，且不影响参保
地就医及医保待遇。异地长期居住
人员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后，
因故申请终止备案，但终止备案前
已办理异地入院手续的，办理出院
结算时可直接联网结算。

>>>允许补办
异地就医备案

补办异地长期备案：补办异地
长期居住备案的，按国家备案规定
执行，备案起始日期自补办备案之
日最多可往前提前 5日;补办临时
外出就医备案的，备案起始日期不
受限制。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出院结
算前完成异地就医备案的，就医地
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应为参保人员
办理医疗费用异地联网结算。异地
就医参保人员出院自费结算后按
规定补办备案手续的，可以按参保
地规定申请手工报销。

>>>支持异地长期
居住人员在备案地
和参保地双向享受
医保待遇

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异地就
医备案：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
地就医结算时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
的起付标准、支付比例、最高支付
限额执行参保地本地就医标准。异
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内确
需回参保地就医的，通过提交备案
就医地户籍证明、居住证或单位工
作证明等材料，可享受与参保地同
等的医保待遇。异地长期居住人员
备案未满 6 个月且未提供上述有
关证明材料、或单纯采用个人承诺
方式办理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
需返回参保地就医的，按“临时外
出就医人员”医保待遇政策执行;
备案超过 6个月的，可申请终止原
长期异地就医备案，返回参保地就
医的 , 享受与参保地同等医保待
遇，到省外其他统筹区就医的，可
根据实际就医需求重新办理异地
就医备案。

（滨州医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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